
赣财购投诉〔2024〕45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RY20240338
二、项目名称：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展览展陈服务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广州新时空会展有限公司

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190号骏景花园东御苑G1栋2402

被投诉人1：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371号

被投诉人2：江西仁义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668号名门世家二期8号楼2518室

相关当事人：江西权景国际艺术有限公司

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紫阳大道3399号云中城B栋地下商业广场2-011

四、基本情况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展览展陈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RY20240338）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预算金额为2722400元。采购公告于2024年6月2日发布，于2024年6月14日发布结果公示。投诉人依法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7月10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发布中标结果，已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并履约完成。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主要是该项目在开标进行中已经实施，先实施后招标属于规避招标的问题。经查，该项目于2024年6月2日发布采购公告，预算金额为272.24万。投诉人已参与本项目的磋商响应，在评审过程中因报价超出预算金额，经评审专家认定投标无效。经调阅磋商文件，该项目需求包含：作品复评、展陈设计、布撤展、开幕式及学术研讨共计四个分项项目。商务要求第8点其他要求载明“（1）根据中国美协各展区工作安排，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展览作品复评工作定于6月12日开展。为确保复评顺利进行，省美协拟先组织开展复评工作，待采购合同正式签订后，再由成交供应商组织实施项目服务和支付相应费用”，“注：商务要求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供应商须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2024年6月13日中国美术协会官网发布了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工艺美术与陶瓷艺术展区作品复评结果。2024年6月18日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查看采购人的答复材料，复评工作产生的费用有9项，需支付的对象中无成交供应商。查看评审报告，未发现本项目评审委员会存在违反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方法、标准及程序进行评审的情形。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4年版）>的通知》(赣财购〔2024〕1号)中关于“省级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300万元以上（含300万元）的，市县级政府采购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达到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组织实施”的规定，本项目不属于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适用竞争性磋商不属于规避招标。

以上事实表明，复评工作属本项目非主要内容，占全部工作的一部分，磋商文件对该工作内容进行了描述，并设定为实质性响应要求。磋商文件关于省美协开展复评工作源于本项目实际需求，该要求不足以认定为采购人内定了成交供应商。未确定成交供应商前由采购人组织人员应急代为后续成交人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不足以认定为先定后招、规避招标或虚假采购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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